
自然资源部
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

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

自然资发〔2024〕242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自然资源局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严控增量、优化

存量、提高质量，支持盘活存量闲置土地，进一步推动《关

于实施妥善处置闲置存量土地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自然

资发〔2024〕104号）落地见效，积极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

券资金加大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力度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

稳健康发展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运用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，是减少

市场存量土地规模、改善土地供求关系、增强地方政府和企

业资金流动性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关键举措。各地

要提高政治站位，主动担当作为，积极做好地块筛选和项目

储备，推动专项债券资金加快落地，切实做到规范操作、有

章可循、从严管理、精准高效。

二、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用于收回收购土地，应由纳入名

录管理的土地储备机构具体实施。专项债券对应的土地储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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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中的储备地块，必须在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信息系统

中有储备地块标识码。符合条件但尚未纳入名录管理的土地

储备机构，应于 2024年 12月底前在系统“土地储备机构”模

块中填报单位信息及证明材料，部将按程序及时审核并动态

更新名录。

三、优先收回收购企业无力或无意愿继续开发、已供应

未动工的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。其他用途的土地，进入司法

或破产拍卖、变卖程序的土地，因低效用地再开发或基础设

施建设等需要收回的土地，以及已动工地块中规划可分割暂

未建设的部分，也可以纳入收回收购范围。

四、市、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依托土地市场动态监测

监管系统中的处置存量闲置土地清单摸清底数，根据需要向

社会发布收回收购土地征集公告，综合考虑企业意愿、市场

需求、地块条件等因素，确定拟收回收购意向地块和时序安

排，分批纳入土地储备计划，优先申报使用专项债券。处置

存量闲置土地清单是安排专项债券的基础,应当根据收回收

购土地的情况动态更新。

五、土地储备机构委托经备案的土地估价机构，对拟收

回收购地块开展土地市场价格评估，相较企业土地成本，就

低确定收地基础价格。市、县处置存量闲置土地协调推进机

制或土地出让协调决策机构根据市场形势、合同履约情况等，

集体决策确定基础价格下调幅度，经与土地使用权人协商一

致并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市、县人民政府批准确认。在约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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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内未完成收回收购的，应当按照上述程序重新确定价格。

六、收回收购的土地原则上当年不再供应用于房地产开

发。确有需求的，应当严控规模，优化条件实施供应，在落

实“五类调控”的同时，供应面积不得超过当年收回收购房地

产用地总面积的 50%。收回收购土地用于民生领域和实体经

济项目的，不受上述限制。

运用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涉及部

门多、利益协调难度大，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加强与发

展改革、财政、司法、税务等相关部门沟通协调，形成工作

合力。要严守土地政策红线底线，妥善处理好土地债权债务

关系，保障土地使用权人和抵押权人合法权益，防范廉政风

险和道德风险。专项债券额度、使用、管理等有关要求，按

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自然资源部

2024年 11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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